000000 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0)000 0000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

發文字號：  00000字第000000000號

速別：  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: 本0000擬借用0000公園辦理「                」，敬請 惠允商借，請查照。
說明: 

1、 借用日期、時間:   年  月  日 (星期  ) 00:00~00:00止

2、 活動期間與會人數約為     人，活動結束後，本000將負責清潔維護及場地回復。
3、 檢附申請書1份（含借用0000公園舉辦0000活動計畫）。
※必要文件，否則退件
高雄市凹子底森林公園場地借用申請書
   （必要文件，否則退件）
主辦機關(單位)：

申請人：

機關統編或身分證字號：

申請機關（單位）電話:
申請人緊急聯絡電話/手機：

申請機關(單位)/人地址：

※「借用          舉辦0000活動計畫」如後
註:1.特五範圍:龍德路-神農路-龍勝路-至聖路
   2.特一範圍:凹子底捷運站4號出口右手邊(靠近至聖路)

     特二範圍:凹子底捷運站4號出口左手邊(靠近神農路)

     廣六範圍: 凹子底捷運站4號出口中間走道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借用「○○公園」舉辦「       」活動計畫
1、 主辦單位： 

2、 活動地點： 

1. 配置圖，須標示出入口、動線、舞臺、帳篷、招待桌、椅配置地點，帳篷須註明顏色、型式

3、 借用期日/時間 （含佈置、撤離）：

1. 場佈時間:000年00月00日(星期0)00:00-00:00。
2. 活動時間:000年00月00日(星期0)00:00-00:00。
3. 撤離時間:000年00月00日(星期0)00:00-00:00。
4、 借用遵守事項(含佈置、撤離)：※每一項均不可短缺
1. 禁止營利、烘培、烹煮行為等。
2. 禁止汽、機車進入或停放於周邊步道及公園。
3. 禁止公園內及周邊設施懸掛布條或設置廣告。 

4. 電力設備由主辦單位自備。

5. 舞臺、帳篷、招待桌、椅，須搭設在硬舖面上。

6. 若有搭設帳蓬，原則採白色宮廷帳。

7. 維護公共設施完善(含道路、人行道、照明、植栽等)，如有損壞須負責修復。

8. 活動結束後，物品、垃圾全數隨即運離。

9. 如有造成危安事件，由主辦單位負責。

10. 其他未列事項，概依「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」及相關法令辦理。

5、 活動內容：
6、 配置圖:
7、 其他：
□凹子底休閒綠地公園(特五)


□凹子底花園市集廣場(特一、二、廣六)








